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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尋常股份價格及成交量波動 

及 

恢復買賣 

 

不尋常股份價格及成交量波動 

 

本公佈乃由瀋陽公用發展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

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09條、香港法例第571章

證券及期貨條例（「證券及期貨條例」）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及應聯交

所之要求而刊發。 

 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已知悉今天早上本公司股份價格及成交量均有上

升。經在相關情況下對本公司作出合理查詢後，董事會謹此確認並不知悉導致該等

變動之任何原因，或須予公佈以避免本公司證券出現虛假市場之任何資料，又或根

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 部須矛披露之任何內幕消息。 

 

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（「股東」）及有意投資者，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正

與獨立第三方就有關一項可能收購事項（「可能收購事項」）進行初步討論。於

本公佈日期，可能收購事項並無訂立具約束力條款或協議。倘可能收購事項落實，

則董事會將遵照上市規則之規定採取適當措施，公佈有關交易。 

 

恢復買賣 

 

應本公司之要求，本公司股份已自二零一五年二月五日（星期四）下午一時正起於

聯交所短暫停牌。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一五年二月六日（星期

五）上午九時正起恢復買賣。 

 

本公佈乃承本公司之命刊發。董事會就本公佈之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責任。 



 

 

 

概不保證本公佈內提及之任何交易將會落實。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

公司股份及╱或其他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 

 
 

承董事會命 
瀋陽公用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

主席 

馬鐘鴻 

 

 

中華人民共和國 ，瀋陽，二零一五年二月五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馬鐘鴻先生、鄧曉綱先生及黃鎮坤先生；非執
行董事為尹宗臣先生及張蕾蕾女士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啟達先生、魏潔生先生
及余關健先生。 


